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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8286542]壹、前言
[bookmark: _Toc134482182][bookmark: _Toc134480510][bookmark: _Toc134480416]民國105年1月1日後，開始實施所得稅法中修訂有關房地合一稅的相關規範，其目的在鑒於現行房屋及土地交易分別課徵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且土地增值稅以公告現值計算稅負偏低，也可能產生同一年度買賣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尚未調整，無需繳納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此外有許多企業運用「高估土地價格、低估房屋價格」之方式更可規避房屋交易所得之營所稅與營業稅，形成極大的不公平。為解決現制房屋及土地分開課稅之缺失，延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抑制炒作房地之效果，在不影響地方政府現有土地增值稅課徵之前提下，參考各國不動產交易稅制及衡酌我國經濟財政狀況，研擬不動產交易課稅制度，改以房屋、土地交易所得合一按實價課徵所得稅，並停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不動產部分稅負，所得稅增加之稅收用於提供住宅政策及社會福利支出等配套措施，以改善貧富差距，落實居住正義。[footnoteRef:1] [1: 楊葉承.宋秀玲，稅務法規，新陸書局，頁68，2022年3月修訂14版] 


在所得稅法第14條之4中，針對短期持有而迅速出售者，為遏止投機炒房之行為，稅率為45%，許多投資人為了避免繳納高額稅負，紛紛採取不同手段以減免房地合一稅之沉重負擔，例如拉高取得之成本，利用銷貨折讓或退回之手法短報出售不動產之所得。

然而在諸多減輕稅負的手法之中，最受納稅義務人青睞的乃屬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的「自用住宅重購退稅」之規定。然而，本條規定的條文解釋在實務適用當中造成了不小的爭議，本文擬以數則判決討論自用住宅重購退稅之爭議核心。

綜觀立法者對於「自住房屋」之稅捐優惠，並不僅存在於現行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的重購制度，亦包含現行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7條之2(舊制重購退稅)，及已經落日的特銷稅條例之規定。甚至撇除所得稅法，於土地稅法及房屋稅條例中，針對供自住之房屋，亦提供多樣的稅捐優惠，然這些法規中，對於「自住房屋」的定義卻紛雜而各有不同，實務適用上迭生爭議，本文擬先介紹各稅法中關於「自住房屋」之定義，再接著以歷史及體系解釋剖析所得稅法第14條之8之適用要件，最後以類型化方法闡釋該條文中「自住房屋」之涵義。



[bookmark: _Toc168286543]貳、「自住房屋」之定義
[bookmark: _Toc168286544]一、土地稅法
為落實土地稅的稽徵，民國66年7月14日公布施行「土地稅法」，並廢止「田賦徵收實物條例」。目前對於地價稅、田賦及土地增值稅的課徵，「土地稅法」與「平均地權條例」均有類似的規定，依特別法優先適用普通法原則，土地法第四編關於土地稅的規定，不適用為土地稅的稽徵依據，而應優先考量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中之相關規定。

土地稅法中，包含地價稅、田賦(已停徵)、土地增值稅，三種稅賦。其中，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在立法上雖皆對自住房屋設有稅捐優惠，然其適用要件與法律效果不盡相同。惟針對「自用住宅用地」之定義，係已於土地稅法之總則中規範其定義。根據土地稅法第9條之規定:「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此定義乃源自於土地稅法的上位法規「平均地權條例」之規範[footnoteRef:2]。由於本條規範於總則中，故無論係地價稅或土地增值稅中之稅捐優惠規定，皆須參照土地稅法第9條之定義。且本條所稱「無出租或供營業用」應指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時，其理由在於，若限定出售前一定時間內無供出租及營業，則應參照土地稅法第34條第2項之規定於法規中明訂之。 [2: 平均地權條例第3條第6款:「本條例用辭之定義如左：……六、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 


首先於地價稅的部分，依土地稅法第19條之規定，地價稅之基本稅率為千分之十，且若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須按超過累進地價之數額調高稅率。惟於自用住宅之部分，對於自用住宅或國民住宅或勞工宿舍用地，為維持國民生活所必需，為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減輕居住者之負擔，伸符合民生主義之意旨[footnoteRef:3]，故平均地權條例第20條第1項之規定:「合於左列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其地價稅按千分之三計徵：一、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二、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惟民國78年以地價暴漲，為落實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負擔，乃增訂第4項規定，將自住房屋之稅率再度調降至千分之二，並同時修正土地稅法第17條之規定。由此可知，地價稅針對自住房屋之保障體現於給予自用住宅用地較為優惠之稅率。 [3: 李鴻毅，土地法論，三民書局，民國90年2月修訂25版，頁736] 


而土地增值稅的部分，自用住宅用地的優惠稅率包含兩種，其一為自用住宅用地之優惠稅率，其二則為重購自用住宅用地的退稅機制。優惠稅率係規定於土地稅法第34條第1項:「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按百分之十徵收之；超過三公畝或七公畝者，其超過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前條規定之稅率徵收之。」且該自用住宅用地，須於出售前一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參同條第2項之規定)。且適用第一項之要件申請優惠稅率者一生僅以一次為限(參同條第4項規定)，故一般稱該項規定為「一生一次」之優惠稅率。惟土地所有權人若適用上開優惠稅率後，再出售其他自用住宅用地，倘符合土地稅法第34條第5項之[footnoteRef:4]規定，可不受一次之限制，一般稱該規定為「一生一屋」。 [4: 土地稅法第34條第5項:「土地所有權人適用前項規定後，再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受前項一次之限制：一、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一‧五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五公畝部分。二、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三、出售前持有該土地六年以上。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六年。五、出售前五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而重購自用住宅用地退稅之部分，按平均地權條例第44條第1項之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自營工廠用地或自耕之農業用地，另行購買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者，依法退還其出售土地所繳之土地增值稅。」其立法意旨乃在於，因人民有居住遷徙自由，為使不因自用住宅用地移轉對之課徵土地增值稅，影響其重行購買同性質之自用住宅用地，以安民居，故予退稅。[footnoteRef:5] [5: 溫豐文，土地法，洪記印刷有限公司，2012年修訂版，頁481] 


而對於出售自用住宅的稅捐優惠，土地稅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重購土地合於下列規定之一，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一、自用住宅用地出售後，另行購買都市土地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七公畝部分仍作自用住宅用地者。……」係採取「重購退稅」之稅捐優惠。且同條第2項規範:「前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始行出售土地者，準用之。」即重購之情形可包含「先售後購」和「先購後售」兩種情形。另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於土地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不適用之。」俾符合本條保障自住之意旨。而為避免納稅義務人於新購自用住宅用地後隨即轉售或轉作營業用途，土地稅法第37條乃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者，其重購之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五年內再行移轉時，除就該次移轉之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外，並應追繳原退還稅款；重購之土地，改作其他用途者亦同。」

綜合土地稅法第9條及第35條之要件，可知適用土地增值稅重購退稅之要件須符合(1)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2)出售前一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用(3)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重購土地(4)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5)法定要求的公畝數。以法規層面觀之，似要求出售土地時，該出售之房屋應辦竣戶籍登記方可適用重購退稅，然稽徵實務上卻有許多例外情形，即便出售該房地時未有戶籍登記，仍可適用土地稅法第35條之規定辦理重購退稅。

例如，稽徵實務上認為土地所有權人為騰空房地待售，在出售符合土地稅法第9條及第34條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前，因必須遷居或為配合地上房屋拆除改建之實際需要而遷出戶籍，致在簽訂買賣契約時，其戶籍已不在該自用住宅用地者，原不得繼續認為供自用住宅使用；惟為顧及納稅義務人之實際困難，凡在遷出戶籍期間，該自用住宅用地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其遷出戶籍期間距其出售期間未滿1年者，仍准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計徵土地增值稅，而重購退稅者倘遷出戶籍期間未滿1年，亦可依土地稅法第35條辦理重購退稅。[footnoteRef:6]此外，在先購後售的情形，亦允許重購後的新屋不須將其戶籍立即遷入，即於重購退稅之兩年期限內遷入即可。[footnoteRef:7] [6: 財政部72年8月17日台財稅第35797號函、財政部82年10月6日台財稅第820439661號函、財政部79年11月10日台財稅第790710657號函]  [7: 財政部73年6月7日台財稅第54106號函、財政部93年7月14日台財稅字第09304535100號函] 


此外，土地稅法第9條雖要求自用住宅用地須無供出租營業使用，然實務上亦非只要一旦出租或營業使用即一概不准適用相關租稅優惠。例如，全部建物（含地下室）及土地均為同一人所有，其地下室或部分樓層出租或供營業使用，應按各層房屋（含地下室）實際使用情形所占土地面積比例，分別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及一般稅率計課土地增值稅及地價稅[footnoteRef:8]。而若於同一樓層房屋部分供自用住宅使用，其供自用住宅使用與非自用住宅使用部分能明確劃分者，該房屋坐落基地得依房屋實際使用比例計算所占土地面積，分別按自用住宅用地及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重購自用住宅用地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5條規定退還土地增值稅者，亦準用之。[footnoteRef:9] [8: 財政部81年3月11日台財稅第810757035號函、財政部109年5月8日台財稅字第10800117830號令(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  [9: 財政部89年3月14日台財稅第0890450770號函] 




[bookmark: _Toc168286545]二、房屋稅條例
房屋稅條例中，針對自住房屋的租稅優惠，體現於房屋稅條例第5條第1項優惠稅率之規定，其規定:「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一、住家用房屋：（一）供自住、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使用權房屋並供該使用權人自住使用者，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但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全國僅持有一戶房屋，供自住且房屋現值在一定金額以下者，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且依同項第三款之規定:「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而針對房屋稅條例是如何界定自住房屋之定義，雖未於房屋稅條例中明文規範，然根據依房屋稅條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授權訂定之「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2條第1項即規範:「所有人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房屋使用權人為個人之住家用房屋符合下列情形者，屬供自住使用：一、房屋無出租或供營業情形。二、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且應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三、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三戶以內。」其中，與土地增值稅不同的是，除限定該自住使用房屋須全國合計三戶以內，更是進一步要求須有「實際居住使用」之實質要件，惟有見解認為「實際居住使用」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實務上查核確有其困難之處，適用上屢生爭議，不若土地稅法第9條係以「設立戶籍」作為區辨的方式容易[footnoteRef:10]。 [10: 林宏儒，稅捐稽徵經濟之研究-以不動產持有稅為中心，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民國105年7月] 


例如，實務上曾有法院見解[footnoteRef:11]認為，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稅率之差距目的，乃提高房屋持有成本、以抑制房產炒作，兼用以保障自然人最低生存所需之內涵，是若自然人僅持有一棟房屋供居住用，其既無「低成本持有多數房屋，提高囤屋之可能，降低議價空間，有礙房屋正常市場交易」之情事，則認定其是否自住之客觀標準（實際居住使用），自可相對寬鬆，若客觀上未實際居住使用但有正當理由（例如合理之裝潢修繕、出國旅遊或工作），仍可認定為「供自住」。 [1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154號判決] 


然該案件經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後遭變更見解[footnoteRef:12]，最高行政法院認為，依房屋稅條例第1條規定：「房屋稅之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有關房屋稅稅率之核課依據，自應適用房屋稅條例予以認定。原判決認依民法第20條有關住所認定之法理，於稅法上可類推適用，以被上訴人有在系爭房屋久住之主觀意思、戶籍登記及因裝潢訴訟有維持裝潢現場供訴訟上採證之必要等之依據為論斷，並未審酌按自住用稅率課徵房屋稅，須符合認定標準「有實際居住使用」之要件，逕行創造房屋稅有關「供自住使用」之「主觀要件」及「戶籍登記要件」，據以認定原處分違法，經核違反前引房屋稅條例、北市自治條例及認定標準規等規定，且系爭房屋自103年裝修糾紛，多年來均未有實際居住之情，為原判決所是認。 [12: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331號判決] 


衡諸一般經驗法則，亦顯難認系爭房屋合於「合理之裝潢修繕」之暫未能實際居住之正當理由，原判決遽認系爭房屋合於「有實際居住使用」之要件，亦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再者，原判決以被上訴人僅持有1棟住家用房屋，並無（囤屋）妨礙正常市場交易之可能，亦無妨礙房屋正常市場交易之可能性，縱未實際居住使用，仍應認定為「供自住使用」等情。惟減少囤房之目的，固為前開認定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之修正理由之一，然是否有「供實際居住使用」為認定標準第2條所規定認定是否屬「供自住使用」之要件之一。被上訴人是否僅持有1棟住家用房屋，與該房屋究有無「供實際居住使用」之認定尚屬無涉，原判決此部分法律見解，顯與上開明定之法定要件與法律效果不符。因此撤銷原一審判決，而認無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適用。


[bookmark: _Toc168286546]三、所得稅法
	所得稅法中有關自住房屋之稅捐優惠，分別有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4條之8、第17條之2，其各有不同之規範，以下分別說明。

	首先，針對出售住房屋所適用之租稅優惠，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規定:「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但符合第一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百萬元為限：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bookmark: _Hlk169373554]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3項第8款與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的優惠稅率百分之十及400萬元免稅額之規定，可謂是房地合一所得稅制中極為優厚之租稅優惠，因此設定的條件亦較為嚴苛，除要求設立戶籍外，亦要求須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若期間內因房地所有權人死亡，以致發生繼承或售遺贈之情形，雖所得稅法中並無明文規定持有期間可否併計，然稽徵實務上個人交易的自住房地如因繼承、受遺贈或配偶贈與而取得，於認定自住房地租稅優惠有關持有期間滿6年的條件時，該持有期間除個人持有期間外，亦得併計被繼承人、
遺贈人持有期間，然該繼承人出售房地時仍應符合自住房屋之要件規範。[footnoteRef:13] [13: 房地合一申報作業點點第5點第1項第1款及第2款規定前段：「個人因繼承、受遺贈取得房屋、土地，得將被繼承人、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個人取自其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得將
配偶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然有學者指出，有疑問者乃被繼承人、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時，辦竣戶籍登記是否仍然要符合『連續』之要件？學者認為，在合併計算被繼承人與繼承人是否『連續』六年辦竣戶籍登記的期間時，應將被繼承人除去戶籍日至被繼承人登記取得日，例外的不能視為辦竣戶籍的中斷，否則若按法條規定文義解釋之結果，必須房屋、土地的繼承人在被繼承人死亡日在該房屋、土地設有戶籍，否則必定有產生『不連續』的結果，因為在被繼承人死亡登記後，就已除去被繼承人的戶籍登記，若繼承人未在該房屋土地設有戶籍，等到申報繳納完遺產稅，並完成遺產分割的協議後再將戶籍遷入，即不符合連續設有戶籍的要件。

以我國現行的民情，繼承人與被繼承人設籍於同一戶籍的情況恐非多數，以繼承人與被繼承人在繼承日同一戶籍為條件，決定是否可適用房地合一稅的自住房屋租稅優惠，恐怕也非合理，因為當繼承人有數人時，被繼承人所遺留的房地要由誰繼承，必須由全體繼承人進行協議，要求繼承房地者在被繼承人死亡前就將戶籍遷入，顯然無法合理的期待。否則多數的繼承案件，很可能都無法適用自住房屋的租稅優惠，以致喪失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5條第1項1款規定保障自住房屋者的制定目的。[footnoteRef:14] [14: 封昌宏，繼承取得房地適用房地合一課稅之解析，財稅法令半月刊，四十卷第十二期，頁42-43] 


而實務上關於辦竣戶籍登記、持有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6年此一要件，須自交易之日起往回推6年期間，連續自住並辦竣戶籍登記。若持有期間內，因低度用水用電以致於被稽徵機關判定為未實際居住，或持有期間內曾將戶籍遷出以致未能連續辦竣戶籍滿6年，即無法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之5的自用住宅之租稅優惠有。而該辦竣戶籍登記與實際居住滿6年之要件，稽徵實務上係以辦理移轉房屋土地所有權之日，而非簽訂買賣契約之日。[footnoteRef:15]此外，與前述土地稅法和房屋稅條例關於自住房屋之定義，尚有一處不同，即依土地稅法第9條及「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2條第1項，皆以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辦竣戶籍登記，作為適用要件。然所得稅法第4條之5，乃以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作為適用要件，究竟屬立法者有意區別為之，或純屬立法者立法疏失，值得探究，然各稅法中「自住房屋」定義不同，已使許多納稅義務人出現租稅規畫錯誤之情形，須特別留意。[footnoteRef:16] [15: 林松樹、陳嘉鈴，房地合一2.0及都市更新課稅精解，元照，2021年1月2版，頁77]  [16: 財政部新聞公告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f80e33dcd963498ea5ecc066f248d907(最後瀏覽日2024/5/22)] 


	除所得稅法第4條之5的優惠稅率及400萬免稅額，所得稅法另於第17條之2及第14條之8分別規範了房地分離課徵所得稅時期(下稱舊制)與房地合一所得稅制(下稱新制)時期之房地合一稅。根據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之規定:「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故倘出售之房地屬於民國105年1月1日前取得，則應優先適用所得稅法第17條之2舊制重購退稅之規定。

[bookmark: _Toc155132457]	在適用舊制課徵房地交易之所得稅時，根據所得稅法第17條之2第1項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宅之房屋所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額，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如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得於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完成移轉登記之年度自其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中扣抵或退還。但原財產交易所得已依本法規定自財產交易損失中扣抵部分不在此限。」其中，自用住宅房屋之定義，參照財政部76年4月24日台財稅第7621425號函釋，其謂「所得稅法第17條之2所稱自用住宅之房屋，係指房屋所有權人或其配偶、『受扶養直系親屬』於該址辦竣戶籍登記，且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之房屋。」等語，亦有相同意旨之解釋。嗣財政部以108年11月18日令[footnoteRef:17]廢止76年4月24日函釋，重新闡明法規原意為「所得稅法第17條之2……所稱自用住宅之房屋，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址辦竣戶籍登記，且於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之房屋……。」等語，僅將原訂「受扶養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之限制，放寬至「直系親屬不以受扶養者為限」，惟仍維持須符合「辦竣戶籍登記」要件。(參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00號判決) [17: 財政部108年11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804592200號令] 


	而出售民國105年1月1日後取得之房地，所應課徵之房地合一所得稅(新制)，其重購退稅，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第1項之規定:「個人出售自住房屋、土地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繳納之稅額，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內，重購自住房屋、土地者，得於重購自住房屋、土地完成移轉登記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次日起算五年內，申請按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自前開繳納稅額計算退還。」並於同條第2項規定:「個人於先購買自住房屋、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內，出售其他自住房屋、土地者，於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申報時，得按前項規定之比率計算扣抵稅額，在不超過應納稅額之限額內減除之。」包含先購後售之情形。同條第3項則規定:「前二項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以限制該重購自住之房屋迅速轉手出售或轉作其他用途，避免喪失本條保障出售自住房屋之意旨。

[bookmark: _Hlk169365354]與所得稅法第17條之2(舊制)相較，新制重購退稅並不要求「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而是「按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退稅，且增加了五年內移轉或轉作他用之追繳規定。而有關本條自住房屋之定義，所得稅法第14條之8條文僅稱:「個人出售自住房屋……」且於所得稅法第14條之4至14條之8，法條皆未明文「自住房屋」之定義為何，實務上所審認之標準，乃係根據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footnoteRef:18]第20點之內容稱:「本法第14條之8有關自住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額扣抵及退還之規定，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應於該出售及購買之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而認為，適用自住房屋重購退稅應具備「辦竣戶籍登記」與「實際居住」此二要件，並受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第3項「前二項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之限制，故實際上稽徵實務認為所得稅法第14條之8所稱之「自住房屋」適用上應同時兼具上述二要件，缺一不可。 [18: 民國110年6月30日台財稅字第11004553710號令] 


房地合一稅與土地增值稅皆屬出售房地時核課之稅捐，故納稅義務人因買賣或遷居裝潢等因素而騰空戶籍的問題，不僅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會引發疑義，房地合一稅亦有此爭議，因此為騰空房地待售，倘尚未簽定買賣契約前，或者簽約後但房地尚未完成過戶登記前，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戶籍地已經先遷出，但遷出戶籍前仍有符合「設籍、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6年」，且從遷出待售房地後距出售房地並完成過戶登記，期間未滿1年，此時可否比照財政部72年8月17日台財稅第35797號函「房地騰空出售仍准依自宅用地稅率課土增稅」，於房地合一稅亦有自住房地優惠之適用？對此，原先財政部並無統一見解，並認為各稅之間規範有落差，應參照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疑義解答(Q&A)公告周知，不宜比照其他稅目規定。[footnoteRef:19]惟經各區國稅局統一見解後，認為納稅義務人因出售房屋而遷居並遷出戶籍，致在移轉登記日前，已無人設戶籍於該房屋，非屬投機行為，為保障自住需求，建議參照前揭財政部72年8月17日函，倘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房屋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已連續滿6年，嗣後遷出戶籍期間，該自住房地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其遷出戶籍期間距其出售移轉登記期間未滿1年者，仍認定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第1目規定，惟仍須注意有無租稅規避之情事。[footnoteRef:20] [19: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FAQhttps://www.ntbk.gov.tw/forum/forumResponseMain?svcId=ab0ddb5fcfb243dea3af4eb678930cb3&ewpt313UUID=43367d05510240f1883ab88a2c8d4475(最後瀏覽日2024/5/28)]  [20: 臺灣地區綜合所得稅、外僑所得稅及遺產贈與稅稽徵業務第37次聯繫會提案表] 


然本文認為該上述作業要點第20點，規範上存有不小瑕疵，以下分別說明。首先，該要點除要求自住房屋須設立戶籍外，亦須「實際居住」。此要件有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嫌。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稅基、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明文規定（司法院釋字第700號、第798號意旨參照）。是以，立法者為達一定政策目的而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須以法律訂明其法定要件，作為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減免稅捐之依據。而就此稅捐優惠要件之法規解釋，不能增加法規所無之條件限制（即無故減縮法規給予之租稅優惠），亦不能免除法規所設之條件限制（即無故增加法規未給予之租稅優惠）。否則，均屬違反立法者本意之解釋結果，有違租稅法律原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00號判決參照)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僅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之行政規則，若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應屬違法。查該要點第1條稱:「為利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之四、第四條之五、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計算及申報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特訂定本要點。」可知，該要點並無所得稅法或其他法律之授權，而屬行政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而行政規則既然未得法律之授權，應僅有細節性、技術性之補充性規定，且該規定與母法之立法意旨無違，並無不當限縮解釋母法或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方與租稅法律主義無違。且參照其他稅法上同樣要求以「實際居住」作為適用要件的規定，所得稅法第4條之5係於該條第1項即明文規定須實際並連續居住滿6年之規定，而房屋稅之優惠稅率，雖未於房屋稅條例中規範，然亦於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中規範其適用要件，至於其餘未規範者(如土地稅法第9條之規定)，皆不以實際居住為要件，故可知若欲審查「實際居住」此一實質要件，若法規本身並無明文限制，即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發布解釋函令之方式增設法規所無之條件限制，致無故減縮法規給予之租稅優惠的情形，系爭作業要點第20點未獲法律授權而逕行增設「實際居住」之要件，恐難脫違背租稅法律主義之指謫。

其次，該作業要點第20點，乃要求「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應於該出售及購買之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與前述所得稅法第4條之5解釋適用時相同，此處亦是要求「未成年子女」而非如同土地稅法第9條所定之「直系親屬」辦竣戶籍登記，惟前者乃於法規中已明訂，然後者僅於作業要點中規範，相較起來，更不易使納稅義務人獲知此要件。實務[footnoteRef:21]上曾發生，納稅義務人於出售房地後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申請重購退稅，其一家五口因辦理漁民保險等理由，除尚未成年之幼子以外，其餘人皆於出售前即將戶籍遷出該舊房地，然嗣後該幼子成年後，納稅義務人將該房地出售，即被稽徵機關以適用所得稅法第14條之8須「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為要件，於出售時該房地內已無核定其重購自住之房地扣抵稅額為0，嗣經提起複查後，由各區國稅局統整意見後認為，倘未有稅捐規避之情事，僅因該戶籍中之子女已成年即剔除否准其適用，有違立法者欲以稅捐優惠減免保障出售自住房屋者權益，促進其提升居住品質之立法意旨有違。亦有認為，所得稅法第14條之8並無遷入時點及時間長短之規定，本件未成年子女曾於未成年期間設籍於該地，已符合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之法定形式要件，故符合所得稅法第14條之8規定。 [21: 案例來源自國稅局複查報告，已進行去識別化處理] 


本文認為，上述爭議之出現，足顯該作業要點第20點之規定實存有重大瑕疵。首先，在自住房屋之定義上，未比照性質較相近之所得稅法第17條之2及土地稅法第9條之規定，反而比照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有關400萬免稅額之規定。且本文認為，觀諸自住房屋之保障意旨，本應以同住之家人(家屬)作為保障對象，而無關乎該人是否已成年或未成年，故土地稅法第9條係以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作為可適用自住優惠之對象，方屬較為妥適之立法模式，上述立法及解釋函令之規定瑕疵，反而使稅捐稽徵實務上爭訟頻繁，實屬作繭自縛，治絲益棼。


[bookmark: _Toc168286547]參、以體系及類型化方法檢視自住房屋之要件
[bookmark: _Toc168286548]一、以體系解釋檢視自住房屋之要件
	「自住房屋」按字面意思解釋，即「供自住之房屋」，雖然土地稅法、房屋稅條例及所得稅法各部稅法之要件有所不同，然其核心宗旨皆為「鼓勵房屋供自住使用」，在此原則以下，本文擬先抽離各稅之細節規定，單純將「自住房屋」此一要件拆分為「自住」及「房屋」來分析此二要件之涵義。
(一)「自住」之涵義
首先，「自住」觀諸各稅法之規定，均排除「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且要求房屋所有人「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未成年子女)」是否自住作為審核之要件，然該「自住」究應採「形式主義」或採「事實取向主義」，學理上有不同觀點，以下分述之[footnoteRef:22]。 [22: 沈政安，會計與租稅實論-法規、理論與實務，元照，2019年11月，頁130-132] 

1.形式主義:
形式主義者認為行政應執著於形成法律規範、程序與先例，即重視法律責任所形成之教條秩序，而不在乎實質效果。舉例而言，土地稅法第9條依此觀點解釋，應寓含有以戶籍登記完竣之客觀形式，視為具有居住之事實，避免稅捐稽徵機關查證上之勞費，故關於自用住宅用地之認定，悉應以土地稅法第9條規定之法定構成要件為準據，而不再論究居住之事實。

2.事實取向主義
事實取向主義認為必須追求客觀事實，以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而不論客觀形式是否成就。此說以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為立論點，認為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數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依此觀點，關於自用住宅用地實務之認定，不應拘泥於土地稅法第9條規定，從而即使符合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及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之法定構成要件，而實際並未作自用住宅用地使用，稅捐稽徵機關仍應否認其為自用住宅用地;反之，雖然不符合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之住宅用地之法定構成要件，而實際係供作自用住宅用地使用者，稅捐稽徵機關亦應准予認定為自用住宅用地。

3.形式主義兼採事實取向主義
形式主義兼採事實取向主義者認為，行政除應執著於形成法律規範、程序與先例等法律責任所形成之教條秩序外，亦必須追求客觀之事實。依此觀點，土地是否符合自用住宅用地之判斷，原則上應採形式主義，是以土地只要符合土地稅法第9條所規定之要件，稅捐稽徵機關原則上即應准予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惟如現場是否實際供作自用住宅用地使用顯有疑義者，則可依財政部訂頒之「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書面審查作業要點」第8點第7項規定，派員至現場實地勘查以作個案之認定。如經查證確無居住之事實，即便土地稅法第9條所規定之法定構成要件已成就，仍應否准其適用自用住宅用地。

(二)「房屋」之定義
針對「房屋」之定義，根據大法官釋字第460號解釋文之意旨，其認為:土地稅法第九條規定：「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雖未就「住宅」之定義有所界定，然法規之適用除須依法條之明文外，尚應受事物本質之內在限制。而依一般觀念，所謂住宅，係指供人日常住居生活作息之用，固定於土地上之建築物；外觀上具備基本生活功能設施，屬於居住者支配管理之空間，具有高度的私密性。財政部七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台財稅字第三一六二七號函謂：建物係供神壇使用，已非土地稅法第九條所稱之自用「住宅」用地，不得依同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按優惠稅率計課土地增值稅，乃主管機關適用土地稅法第九條，就住宅之涵義所為之消極性釋示，符合土地稅法之立法目的且未逾越住宅概念之本質，依首開解釋意旨，與憲法所定租稅法定主義尚無牴觸。」

[bookmark: _Hlk169369815]而若欲適用自住房屋之相關租稅優惠，自然應以該標的係屬「房屋」為前提，過往曾有判決[footnoteRef:23]認為，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該土地上僅有簡陋鐵皮屋，並無通水電，雖該屋土地所有人已辦竣戶籍登記，然因該房屋客觀上無法認其系「住宅」，故而否准其適用相關租稅優惠。其判決理由謂:「…前開鐵皮建物經被上訴人調查結果，不僅面積過小，且牆內、外沒有完全區隔（指牆腳邊緣未密合），無水電，內部設置也無法滿足日常住居生活作息之基本需求，完全不符司法院釋字第460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所指「住宅」定義。其所坐落之（特定地理位置）土地當然也非「住宅用地」，更何況是系爭(2筆)土地中其餘非鐵皮建物所實際坐落之部分。上訴意旨雖謂「鐵皮建物老舊且價格低，是因為截至106年7月間出售時止，已『使用』或『居住』該鐵皮建物達17年之久，有定期返回『居住』，只是已售待拆而略欠修復。因此之故，建物與土地價值才會有如此大之差距」云云。然而建物之「使用」或「居住」，強度不同，必須確有「居住」事實，該鐵皮建物才可能被定性為「住宅」。且「居住」事實亦不得空言主張，需由上訴人對該待證事實負擔舉證責任。但從被上訴人履勘結果觀之，該鐵皮建物坐落於都市地區，旁有連棟之樓房，應有提供水、電所需之公共設施，該鐵皮建物本身卻沒有通水通電，且內部僅有20平方公尺，又沒有衛浴隔間，提供人類沐浴、排泄時所需之基本私密空間，客觀上毫無『提供人日常住居生活作息之基本功能』，亦無『高度私密性』存在，根本無從判定上訴人所泛言之『居住』事實為真正…」 [23: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37號判決] 

[bookmark: _Toc168286549]二、以類型化方法解釋自住房屋之要件
在租稅法學上，租稅法上類型化是以租稅簡化為目的，將稅法的適用取決於一種典型、常態或是平均的事實，以取代或減輕租稅行政機關個案調查之負擔。此一類型化方法，根據學者[footnoteRef:24]的定義，可以依據其是否可容許推翻而進一步區分成以下兩種： [24: 盛子龍，稅法上的類型化與平等原則，中正財經法學，2011年7月25日，頁154] 


(一)實質類型化:
按學者之定義又可以稱之為「不可推翻之類型化」。亦即將稅法的適用完全取決於一個典型的、常態的或是平均的事實，至於個案是否正是典型、常態或是平均的事實，或是有不同於典型事實的非典型情況存在，則在稅法的適用上完全不予以考慮，納稅義務人亦無法就此提出證據而予以推翻。易言之，租稅法的適用是以一個擬制的事實為基礎。學說上亦認為，由於此種判例有意識的忽略事實上發生的個別案件，並不允許提出反證推翻，因此，此種類型化觀察法乃被稱為實質的類型化。[footnoteRef:25] [25: 陳清秀，稅法上類型化觀察法，植根雜誌7卷11期，1991年11月，頁406-416] 


例如所得稅法第24條之3第2項規定:「「公司之資金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利息，或約定之利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資金貸與期間所屬年度一月一日臺灣銀行之基準利率計算公司利息收入課稅。」此種將公司將資金無償貸款與股東或他人，即「擬制」為有利息收入課稅之立法模式，即稱為實質類型化。於房地合一稅制中，所得稅法第14條之6規定:「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核定其成交價額；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其費用，並以三十萬元為限。」該百分之三的改良費用，即便法院審酌時認為該百分之三顯屬過低，然由於該百分之三的比例已由立法者所類型化，故亦不容許法院於超過百分之三的部分允許納稅義務人計入其費用，亦屬實質類型化之特色展現。

(二)形式類型化
按學者定義，形式類型化又可以稱之為「可以推翻之類型化」。亦即首先將稅法的適用取決於一種典型、常態或是平均的事實。但是納稅義務人仍可以針對個案有不同於典型事實的非典型情況存在提出證據而予以推翻。易言之，稅法的適用是以一個事實的推定為基礎。當立法者基於租稅簡化之考量，就一個租稅構成要件事實，在租稅法規中自行規定以一個其所設想為典型的、常態的或是平均的事實為基礎，但是容許納稅義務人就此提出證據而予以推翻者，立法者即是創設了一個形式類型化法規。例如遺產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二親等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以贈與論。但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不在此限。」即屬適例。形式類型化法規具有客觀舉證責任轉換之意義。易言之，立法者透過一個「法律上之事實推定」之規定，將原本稽徵機關就贈與稅債權成立應負擔之客觀舉證責任，轉換為納稅義務人必須負擔贈與稅債權不成立之客觀舉證責任。[footnoteRef:26] [26: 盛子龍，稅法上的類型化與平等原則，中正財經法學，2011年7月25日，頁155] 


(三)「辦竣戶籍登記」應屬有自住事實之「形式類型化」的概念

承前所述，「形式類型化」乃是基於租稅簡化原則，透過立法者創設一個「法律上事實推定」之規定，達成簡化稽徵程序，降低稽徵成本之效果。準此，本文認為，房地合一稅制有關自住房屋的「辦竣戶籍登記」與「實際居住」此二要件，實際上應理解為，若有「辦竣戶籍登記」，即應「推定」有居住之事實。稅務訴訟上，基於舉證責任之規範說，重購退稅制度，在先售後購的情形乃將已發生之稅捐債權透過「重購退稅」的程序而使其消滅，而致使稅捐債權消滅或減削之租稅優惠構成要件，原則上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客觀之舉證責任，實務上亦是要求納稅義務人須提出「有居住之事實」的證明，以供國稅局人員查核(見下圖1)。

本文認為，「辦竣戶籍登記」與「實際居住」二者，其實僅有「實際居住」為真正的要件，而「辦竣戶籍登記」僅是表彰(推定)有居住事實的要件之一。土地稅法第9條，僅要求以「辦竣戶籍登記」，而未要求「居住之事實」，實際上係蘊含由於「居住之事實」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實務上難以訂立統一標準，且查核上將耗費大量稽徵量能，故以「戶籍登記」此一清晰容易查核之事實「擬制」為有居住之事實。此處亦再次呼應先前於自用住宅之定義應採「形式主義」或「事實取向主義」之爭。倘採取形式主義，則以戶籍登記擬制有居住事實之方法，可大量減輕稽徵機關之負擔，然倘以經濟實質觀之，按經驗法則顯然戶籍之遷出遷入，未必符合實質之房屋居住情形，故採「事實取向主義」者認為仍應考量「居住之事實」此一要件。

[bookmark: _Hlk169372537]因此，雖然各稅法所規定之稅捐優惠皆有保障及鼓勵自住房屋之涵義，然「自住」之概念究應採形式或實質，本文認為未可一概而論。首先，於土地稅法，雖有見解認為土地稅法所稱之自用住宅用地，僅須符合無出租、營業及設籍規定即可，並無持有自用住宅一定期間限制。換言之，只要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其中一人，在買賣契約訂約日之前1日辦理戶籍登記，且符合相關條件，即可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這樣的法規安排，無疑是對擁有多筆房產之高所得者得以合法方式節稅，減少其土地增值稅稅負。但對於大多數經濟能力弱者，最多僅能擁有一處自用住宅者，已不容易，形成經濟能力強者所享有租稅減免利益較經濟能力弱者為多之不公平現象。[footnoteRef:27](如本文前述，依土地稅法第34條規定，申請優惠稅率者，原則上一生僅以一次為限，惟土地所有權人若適用上開優惠稅率後，再出售其他自用住宅用地，倘符合同法條第5項之規定，可不受一次之限制，一般稱該規定為「一生一屋」。上開規定即在限制擁有多筆房產者再次適用優惠稅率。可見擁有多筆房產之高所得者，並非可以任意以合法方式節稅，減少其土地增值稅稅負) [27: 葉淑芝，自用住宅用地土地增值稅相關規定之探討，花蓮縣政府109年度研究報告，2020年11月，頁21] 


然本文認為，於上述地方稅的課徵由於係分別以「公告地價」、「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評定現值」作為其課稅基礎，此三種房地價值與實際該房地之價值差距甚遠，再乘上稅率後，其稅額對於納稅義務人一般而言，稅負差異上不若房地合一稅採實額課稅來的大，故本文接受以立法沿革而言，考量到稅捐大量行政的繁雜與查核「居住之事實」此一要件之不易，針對此種稅額相對較小的項目，可採「形式主義」，即以「辦竣戶籍登記」作為「有居住事實」之表徵。而所得稅法中，本文認為則應區分新舊制分別觀察，舊制下房地出售時，因土地已課徵土地增值稅者，土地交易所得不再列入應稅所得課稅，僅將出售之房屋列入財產交易所得，併入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辦理結算申報，且若納稅義務人以契約明定房屋與土地價值比例者，得進一步壓縮房地交易中房屋納入財產交易所得中的比例。[footnoteRef:28]故以實務層面而言，納稅義務人利用所得稅法第17條之2進行租稅規避的誘因很小。 [28: 民國83年01月26日台財稅第831581093號:「個人出售房地，其原始取得成本及出售價格之金額，如經稽徵機關查核明確，惟因未劃分或僅劃分買進或賣出房地之各別價格者，應以房地買進總額及賣出總額之差價，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之比例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損益…」] 


因此，雖然所得稅法14條之8與17條之2有構成要件上的類似性，若採體系及歷史解釋應參酌所得稅法第17條之2之要件，而將「自住房屋」之要件僅限於「辦竣戶籍登記」。然本文亦瞭解稅捐稽徵機關透過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加入「居住之事實」要件之用心良苦，蓋因房地合一稅上路後，所得稅法第4條之5因有限制持有與居住期間，要件較為嚴格，實務上被大量運用的節稅手法實係所得稅法第14條之8之「自住房屋重購退稅」，且房屋與土地交易所得合併課徵後，因稅基擴大，透過重購退稅取得的租稅利益是過往所得稅法第17條之2僅針對「房屋交易所得」之重購退稅的數倍之多，實務上已出現大量明顯無居住之事實(無裝潢/無水電/短期持有)，卻於交易日前或土地移轉登記後方將戶籍遷入該房屋並主張重購退稅者，若此門一開，則重購退稅之立法美意將被濫用，短期持有提高稅率之規定將形同虛設，房地合一稅打擊炒房歪風之立法宗旨亦付之東流。因此，本文贊同應加入「居住之事實」此一要件，但仍應以法律規定為宜，否則僅透過該作業要點所為規範，終究難脫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有違租稅法律主義之指謫。

故以此推論之，界定「戶籍登記」乃「居住事實」之法律上事實推定的類型化方法後，既然辦竣「戶籍登記」僅屬「推定」有居住之事實，則無辦竣「戶籍登記」亦不能得出「無居住事實」此一結果，因而否准實質上係用於自住的房地。而倘若納稅義務人因無「辦竣戶籍登記」而無法致生「推定」有居住之事實的效果，則其自然須努力提出更多自住之證明供稅捐稽徵機關查核，否則倘稅捐機關(或法院審理時)仍然認為有無自住仍屬不明，則納稅義務人自然須承受被否准或敗訴之結果。而一般學者於論及「形式類型化」之概念時，皆以納稅義務人可舉反證推翻該「形式類型化」之效果，然本文認為，以「辦竣戶籍登記」作為推定有「居住事實」之此一推定結果，亦是一個可以舉反證推翻的特殊情形，即稅捐稽徵機關得提出「實際上未居住」之證據，以推翻「有戶籍因而推定有自住」的推定結果。然若以此解釋，則該形式類型化的租稅簡化效果，將會進一步地減弱，故如何於實質的經濟關係與租稅簡化原則中求處平衡，仍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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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重購退稅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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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務案例分析
本文觀察眾多有關所得稅法的房地合一稅制中「自住房屋重購退稅」的實務判決案例，最有爭議者乃屬「辦竣戶籍登記」與「實際居住」此二要件，究竟此二要件與「自住房屋」之關聯性為何?是否皆須具備?實務上爭訟頻生。其中，最有爭議者乃倘若「雖辦竣戶籍然並無居住之事實者」可否適用重購退稅?而倘若屬「雖未辦竣戶籍登記，然有居住之事實者」可否適用重購退稅?以下乃摘錄兩則實務案例並分析之。

[bookmark: _Toc168286551]一、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00號判決
[bookmark: _Toc155132458](一).案例事實概要
原告甲於民國108年1月24日(登記日)以買賣為原因取得○○市○區○○街00號0樓之1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下稱舊房地)，嗣於109年12月15日(登記日)以買賣為原因取得○○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下稱新房地)後，而於110年10月1日出售舊房地並於111年2月9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11年3月1日申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下稱房地合一稅)，列報課稅所得額新臺幣(下同)2，871，479元，適用稅率35%，應納稅額1，005，017元，重購「自住房屋、土地」扣抵稅額1，005，017元，自繳稅額0元。被告依據申報及查得資料，以原告取得新房地時，舊房地尚無本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不適用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第2項規定，乃核定重購扣抵稅額0元，應補徵稅額1，005，017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亦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法院見解節錄
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第2項規定重購「自住房屋、土地」之稅捐優惠，除「自住事實」外，仍須符合「辦竣戶籍登記」之要件…其中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第14條之8，均係就「自住房屋、土地」之交易課徵房地合一稅之稅捐優惠規定。前者係針對「自住房屋、土地」之長期持有者（連續滿6年）者，給予享有定額（400萬元）免納房地合一稅之優惠，條文中並明定須具備「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第1目規定）等法定要件。後者則係針對「自住房屋、土地」之重購換屋者，就房地合一稅給予退稅（扣抵稅額）之優惠，雖條文中並無「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之相關文字，然衡酌上開2條文係配合房地合一稅新制於104年6月24日修法新增，由同一屆立法委員於同一立法議程中通過，就「自住房屋、土地」之房地合一稅，給予2種可同時享有之稅捐優惠，則在該2條文中使用「自住房屋、土地」之相同用語，基於同一法規中相同用語應具有相同涵義之體系合理性，足認立法者有賦與相同涵義之意思。是以，所得稅法第14條之8所稱「自住房屋、土地」，依上述立法歷史、體系上之觀察，可認為立法者係採一致之認定標準，有援引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須具備「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等法定要件之立法意思，純係基於法律文字簡捷之要求，在立法技術上省略重複文字規定而已。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就「自住房屋、土地」給予稅捐稅捐優惠之立法理由，載明「為保障自住需求，落實居住正義，第1款規定家庭自住房地交易得定額免納所得稅，但須符合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以避免投機行為。」等語，可知立法者雖給予減免稅捐之優惠，但考量有避免投機行為之必要，故同時設定須符合「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等法定要件。

再者，無法排除立法者有稽徵經濟之考量，因稅捐事件具有大量行政之性質，倘全數進入實質認定「自住事實」之稽徵調查程序，恐耗費相當人力成本與負擔，故除「自住事實」之法定要件外，另增設「辦竣戶籍登記」之法定要件，作為給予稅捐優惠之限制條件，以利稽徵機關依戶籍登記之簡便審查程序，汰除部分不符合資格之案件，僅就符合「辦竣戶籍登記」要件者，始進入「自住事實」之實質調查程序，藉以節省稽徵成本。準此，立法者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第14條之8定明須符合「辦竣戶籍登記」之法定要件，寓有上述立法政策之目的考量，核與「持有並居住」……等法定要件，應屬各別獨立之限制條件，納稅義務人須符合上述規定之各法定要件，始得享有立法者給予之稅捐優惠。又按法律文字之解釋，就法律條文每一用語，都應儘量賦與法律上意義，使其具有規範效力，避免將法條文字解釋為無意義之贅文。倘依原告之主張，將上述條文所稱「辦竣戶籍登記」，單純認係「有自住事實」之描述用語，或採文義上限縮解釋、目的性擴張解釋至「有自住事實足以申請辦理戶籍登記者即可」，而單以「有無自住事實」為斷，等同於將「辦竣戶籍登記」之文字剔除，不賦與任何規範意義，無異將之視為贅文，即有違反上述解釋原則。原告主張之此種解釋結果，無故免除法規所設定之條件限制，違背立法者本意，有違租稅法律原則，尚無可採。

(三).本文評析
本文認為「自住房屋」按體系解釋及文義解釋，應參酌所得稅法第17條之2之解釋，而不應彼復援引所得稅法第4條之5之要件。首先，按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當初修正通過之理由謂:「參照現行條文第十七條之二有關自用住宅重購退稅規定，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自住房地重購，無論係先售後購或先購後售，均得按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申請扣抵或退還稅額。」可知，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係參照同法第17條之2所訂定，故解釋上如於本條未有與所得稅法第17條之2不同之規定，針對「自住房屋」之定義，應做相同之解釋。
其次，同法第4條之5雖亦規範出售自住房屋可享優惠，然其條文第1項第1款中「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已明文規定，自然無須透過解釋得出「自住房屋」之涵義，且所得稅法第4條之5明文規定應持有並居住滿6年之要件與同法第17條之2及14條之8之構成要件皆不相同，二者之間其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均有極大差異，應不宜將「自住房屋重購退稅」之要件參照同法第4條之5「自住房屋優惠」之要件。本文認為，由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與第14條之4第3項第8款針對出售自住房屋給予400萬之免稅額與10%之優惠稅率，屬於極度優厚的租稅優惠，故其條文除有限制辦竣戶籍登記以外，亦限制須有居住之事實，以避免浮濫[footnoteRef:29]，與重購退稅之增訂目的並不完全相同。 [29: 所得稅法第4條之5增訂理由:「為保障自住需求，落實居住正義，第一款規定家庭自住房地交易得定額免納所得稅，但須符合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及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免稅等要件，以避免投機行為。」] 


[bookmark: _Hlk169373883][bookmark: _Hlk169373907]因此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00號判決認為:「上開2條文係配合房地合一稅新制於104年6月24日修法新增，由同一屆立法委員於同一立法議程中通過，就『自住房屋、土地』之房地合一稅，給予2種可同時享有之稅捐優惠，則在該2條文中使用『自住房屋、土地』之相同用語，基於同一法規中相同用語應具有相同涵義之體系合理性，足認立法者有賦與相同涵義之意思。…是以，所得稅法第14條之8所稱『自住房屋、土地』，依上述立法歷史、體系上之觀察，可認為立法者係採一致之認定標準，有援引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須具備「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等法定要件之立法意思，純係基於法律文字簡捷之要求，在立法技術上省略重複文字規定而已。」僅因二條文係於同次修正中增訂，亦皆有「自住房屋」之用字即認為可比附援引，實有論證不完備且比附援引失當之嫌，本文認為應有再斟酌之餘地。

承前所述，本文認為所得稅法第14條之8應參照同法第17條之2之解釋。而所得稅法第17條之2係針對舊制下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若屬出售自住房屋則可申請適用重購退稅之規定。而針對該條「自住房屋」之定義，按照財政部歷來之解釋[footnoteRef:30]，所得稅法第17條之2之適用上皆認為:「所得稅法第17條之2關於納稅義務人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得申請扣抵或退還已納綜合所得稅規定，所稱『自用住宅之房屋』，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址辦竣戶籍登記，且於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之房屋。」而依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25條之2第1項第3款規定，亦僅要求提供出售年度之戶口名簿影本[footnoteRef:31]，而未要求提供「有居住之事實」之證明文件。 [30: 民國108年11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804592200號令]  [31: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25條之2:「納稅義務人因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申請依本法第十七條之二規定扣抵或退還已納綜合所得稅者，應由納稅義務人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向申請扣抵或退稅年度之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
一、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買賣契約書及收付價款證明影本；或向地政機關辦理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移轉登記之契約文件影本。
二、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
三、重購及出售年度之戶口名簿影本。」
] 


此外，查當初所得稅法第17條之2之增訂理由，其謂:「依照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自用住宅用地出售，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另行購買自用住宅用地者，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因出售自用住宅所取得財產交易所得部份應納所得稅與出售自用住宅用地之土地增值稅，二者性質相同，處理允宜一致，並為鼓勵納稅義務人售小屋購大屋，以促進建築業之發展，爰予增訂條文如第一項。復為使先行購買自用住宅者亦能享受同樣優惠，爰予增訂第二項。」其修法理由稱所得稅法第17條之2既然與土地增值稅第35條之重購退稅允宜一致處理，故所得稅法第17條之2除參考主管機關所發布之函釋以外，自亦應參考土地稅法有關自住房屋之定義。而土地稅法中對於「自住房屋」之定義，參酌土地稅法第9條之規定:「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亦僅包含辦竣戶籍登記及未供出租及營業，而不包含「居住之事實」此一要件。

故自法規之立法沿革及其修法理由，所得稅法第14之8既然與所得稅法第17條之2及土地稅法第9條、第35條一脈相承，則其要件適用上自宜作相同之解釋，較為妥適。然無論是所得稅法第4條之5或是土地稅法第9條，均以「辦竣戶籍登記」作為其要件，因此在法規的體系與歷史解釋上雖「居住之事實」此一實質審查要件是否存在可能或有爭議，然「辦竣戶籍登記」之形式要件是不可能不審查的，因此原告雖提出部分「居住之事實」欲主張重購退稅，然實難撼動法院之見解。惟自住房屋所應保障者，乃應為居住之經濟事實，以「戶籍登記」此一形式外觀即一概否認有「居住之事實」，此種解釋「重形式而輕實質」且不允納稅義務人以「居住之事實」取代「戶籍登記」之要件，此固然有租稅簡化原則之考量，然該「簡化」是否符合典型之經驗法則(有戶籍登記不一定有居住)，該「簡化」對實際上有居住事實之納稅義務人是否僅屬可容忍之負擔，乃至於是否可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皆有疑義。

[bookmark: _Toc168286552]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稅簡字第23號判決
	(一)案例事實
原告於民國109年9月29日經由買賣移轉登記取得臺中市○○區○○里○○路0000號6樓之1房屋（含車位）及其坐落基地（以下合稱系爭房地），嗣於110年6月23日將系爭房地出售而移轉登記與第三人，並於同年7月16日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下稱房地合一稅）之申報，列報課稅所得新臺幣（下同）861，106元，按適用稅率45%計算並繳納應納稅額387，498元，經被告所屬苗栗分局（下稱苗栗分局）核定應納稅額387，497元，已繳納完畢。嗣原告另於112年1月9日經由買賣移轉登記取得臺中市○○區○○街00號6樓之3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以下合稱仁洲街房地），並於同年2月14日向苗栗分局申請重購退稅，經該分局以其於系爭房地無居住事實，核定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0元，應退稅額1元，而以112年4月19日第0000000000號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核定通知書（下稱原處分）否准其申請。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再提起訴願，亦遭財政部以訴願駁回原告仍表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

(二)法院見解節錄
所得稅法對於自用住宅之含意為何，未明文規定，惟按自用住宅原則上係定著於自用住宅用地，而存在密切結合關係，兩者分別在土地稅法與所得稅法的體系中均屬租稅減免之對象，其分類的本質上相同，應作相同之理解。而土地稅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定「自用住宅用地」，依同法第9條規定固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該條規定以「辦竣戶籍登記」為自用住宅用地之認定標準，無非係因稅捐事件具有大量行政之性質，考量稅捐稽徵之經濟，避免稅捐稽機關實質認定土地是否作為自用住宅使用時可能面臨之成本與負擔，而以「辦竣戶籍登記」作為認定土地供作自用住宅使用之佐證（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30號判決參照）。再按立法者以「辦竣戶籍登記」作為有自住事實之重要表徵，雖非全無所本，但因未掌握戶籍登記與自住事實發生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致「辦竣戶籍登記」此法律文義所涵蓋範圍顯然過狹，以致不能貫徹該規範對自住換屋者不課徵特銷稅此等權利保障之意旨，實有超越該規定之文義，而將其適用範圍作目的性擴張解釋之必要（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17號判決參照）。觀諸上開判決意旨，係認以戶籍登記為判斷標準外，尚有將其適用範圍依法規範作目的性擴張解釋之必要。據此，被告除以設籍登記為系爭房地是否為自住使用之參考，另應佐以實際調查系爭房地之使用狀況作為判定基礎。　

經查，原告於109年9月29日甫經由買賣移轉登記而取得系爭房地，旋於110年1月20日委託房屋仲介評估出售系爭房地時，在成屋現況說明書「所有權持有期間有無居住」欄勾選「無」，有前揭房屋現況說明書1紙附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13頁）；嗣原告於110年5月間與宸宇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始於110年7月7日將其戶籍登記遷徙至系爭房地完畢，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與遷徙紀錄資料查詢清單各1份在卷可參（見原處分卷第14-19、22頁），是縱以「辦竣戶籍登記」作為自住事實之重要佐證，原告於簽訂契約委託出售系爭房地後，才將戶籍遷徙至該址，其有無居住於系爭房地之意思，已有重大疑義。再查，原告持有系爭房地期間，每期（2個月）實際用電度數分別為6度、2度、8度、1度、0度、0度；每期（2個月）實際用水量則分別為2度、7度、1度、1度、1度、0度，又其持有期間經歷冬季，惟天然瓦斯部分甚至尚無申請掛表供氣等事實，有臺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用戶用電資料表、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抄表歷史資料查詢、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112年6月12日欣彰營字第1120001834號函等各1紙存卷可考（見原處分卷第25、28、30頁），此與吾人所認知實際居住於房屋者，因為洗滌、使用電器等需求，水、電等使用應該可以達到一定度數之認知有所齟齬，足認原告持有系爭房地期間，幾乎沒有實際使用水、電，甚至完全沒有使用瓦斯，自然難以認定原告有實際居住於該場所之事實。且參以宸宇公司受託出售系爭房地時拍攝之房屋內部照片（見原處分卷第41-50頁），原告出售系爭房地時，除系爭房地內施作中之裝潢外，房屋內部無任何家具或私人物品，系爭房地於出售時仍處於裝潢狀態，實難認為係處於可居住之態樣。原告陳稱因為工作地點離系爭房地不遠，偶然會到該場所，以建商安裝之小燈泡過夜等，縱認屬實，因系爭房地仍屬尚無家具、私人物品之裝潢中房屋，尚未存在居家住宅之條件，原告在該處所偶然過夜，也僅係其權宜措施，尚難因此即認為系爭房地使用狀況已經符合自住事實。

(三)本文評析
「居住之事實」此一要件未規範於所得稅法第14條之8，而僅於作業要點中規範，恐有違租稅法律主義之虞，此點前已述及，在此不贅。然而目前實務上迭生爭議者乃「居住之事實」其判斷標準為何?參諸前述眾行政法院判決，均以「用水用電」、委賣合約紀錄的「成屋現況說明書」是否勾選有自住，或以遷入時點是否與距離移轉所有權登記之日過於接近而被認為有租稅規避之嫌等眾多因素綜合判斷。然實務上因「居住之事實」乃不確定法律概念，造成個案上可能因承辦人不同而有不同之認定，且適用上更為棘手之處係所得稅法第14條之8並未如同於同法第4條之5設有6年持有並居住時間之限制，造成納稅義務人若抗辯其「露營」、「旅遊」時偶一居住，由於該條規定未限制持有期間或居住期間需要多久方得認定為「有居住之事實」，因而造成基層稅務員答辯否准時難以尋得相關準據。

因此，部分學者曾於土地增值稅提過改良方案，即在未來的修正方向上進一步明確化「居住事實」之查核準則，或另以限制一定「持有期間」之方式以減少投資客利用重購退稅制度進行租稅規避之現象。
[bookmark: _Toc168286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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